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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行有效交通法规汇编(2008海事分册)》主要收集了截止到2007年12月现行有效的海事法律和行政法
规、海事规章及部分综合性常用规章，共102件。内容按下列分类顺序编排：海事法律和行政法规、海
事规章（包括通航管理、船舶管理、防污染和危险货物管理、救助打捞、水上通信）、人事财务审计
、交通法制、综合、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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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海事法律、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83）第7号  1983.09.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管理办法    国务院批准，交通部公布  交通部交厅秘朱字  1957年173号 
1957.1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机动船舶海上安全航行暂行规则    国务院批准，交通部、水产部发布交
海督于字（1958）186号  1958.04.19　外国籍非军用船舶通过琼州海峡管理规则    国务院  国议字（1964
）19号　1964.06.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籍船舶管理规则    国务院批准，交通部公布  交港
字[1979]1606号  1979.09.18 　国境河流外国籍船舶管理办法    国务院批准，l960年3月15日交通部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籍船舶航行长江水域管理规定（第三次修正）    1997年5月26日国务院批准第三次
修订  1997.08.Ol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    国发[1983]202号　1983.12.29　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　　国发[1998]31号　1988.05.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
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批准，交通部公布  交通部令第l4号  1990.03.03　关于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
沉船沉物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l02号  1992.07.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航行警告和航
行通告管理规定    国务院批准，交通部公布交通部令44号公布   1993.Ol.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
上没施检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l09号  1993.02.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5号  1994.06.02　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检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l75号  1995.03.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l87号  1995.12.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355号修正  2002.06.28　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员条例    国务院令第494号  2007.04.14海事规章、通航管理　交通部海区雷达应答器管理办法
（试行）    交通部  （88）交水监字345号  1988.09.23　中国籍小型船舶航行香港、澳门地区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    交通部令l990年第25号公布，交安监发[1996]1号修改  l990.09.24　客渡轮专用信号标志管理规
定    交通部令l990年第26号  1990.09.24　　⋯⋯船舶管理船员管理防污染、危险货物管理救助打捞水上
通信人事财务审计交通法制综合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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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83）第7号　1983.09.02）　　第
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海上交通管理，保障船舶、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国家权益，特
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一一切船舶、设施
和人员以及船舶、设施的所有人、经营人。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是对沿海水
域的交通安全实施统监督管理的主管机关。　　第二章　船舶检验和登记　　第四条船舶和船上有关
航行安全的重要设备必须具有船舶检验部门签发的有效技术证书。　　第五条船舶必须持有船舶国籍
证书，或船舶登记证书　，或船舶执照。　　第三章　船舶、设施上的人员　　第六条船舶应当按照
标准定额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合格船员。　　第七条船长、轮机长、驾驶员、轮机员、无线电报
务员话务员　　以及水上琶机、潜水器的相应人员，必须持有合格的职务证书。　　其他船员必须经
过相应的专业技术训练。　　第八条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备掌握避碰、信号、通信、消防、救
生等专业技能的人员。　　第九条船舶、设施上的人员必须遵守有关海上交通安全的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保障船舶、设施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安全。　　第四章　　航行、停泊和作业　　第十条船舶
、设施航行、停泊和作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第十一条外
国籍非军用船舶，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和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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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考驾照，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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